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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施〔2024〕302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同意嘉定区 2024 年度
国土资源利用计划方案的批复

嘉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:

你局《关于嘉定区 2024 年度、2024—2026 年国土资源利用

计划联动方案编制工作的报告》（嘉规划资源报〔2024〕8 号）

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按照《关于编报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方案的

函》（沪规划资源施〔2023〕522 号）和相关工作要求，经审核，

现对嘉定区 2024 年国土资源利用计划方案批复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“上海 2035”总规及国土空间近期规划确定的规划目

标，结合你区国土资源利用现状和潜力，统筹下达 2024 年国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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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利用计划。

国土资源利用计划执行应引导开发建设向重点区域集聚，充

分保障重大项目用地需求，持续提升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化水平，

强化国土空间高质量利用，切实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用地需

求。

二、计划下达

（一）土地准备计划

1.土地储备计划

下达嘉定区 2024 年土地储备计划 79.31 公顷，包含复华园

区 16-03 地块等 35 幅地块（详见附件 1，面积以实测为准），有

效期 1 年。请你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要求，统筹项目和资金管

理，加强储备土地临时利用监管，加快土地储备实施，优化地类

结构，完善地块实施情况台账，做好自然资源部土地储备监管系

统、上海市土地储备信息的填报和动态维护，及时补充填报历年

结转地块信息，实现储备土地全覆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管理。

同意马陆社区 37-05 地块等 72 幅地块列入嘉定区 2025—

2026 年土地储备滚动计划，总面积约 187.33 公顷（详见附件 2，

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滚动计划应聚焦重点、稳定库容，是编制后

续年度储备计划的提前谋划，不可作为土地储备项目立项依据。

2.土地专项准备计划

同意 110kV 嘉罗变电站等 160 个项目列入嘉定区 2024 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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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专项准备计划，总面积约 186.30 公顷（详见附件 3，面积以

实测为准）。请你区统筹项目和资金管理，合理安排实施时序，

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，优先落实重大工程项目，聚焦重点区域

和短板领域，与土地供应做好衔接。

同意复华 05-01 地块小学等 81 幅地块列入嘉定区 2025—

2026 年土地专项准备计划，总面积约 182.45 公顷（详见附件 4，

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三年专项准备计划项目库，应与重大工程项

目实施库做好衔接，是编制后续年度专项准备计划的提前谋划。

（二）土地供应计划

下达嘉定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用地 24 公顷、保障性租赁住

房用地供应计划 5-10 公顷、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计划 20-25 公

顷、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计划 40-45 公顷（其中城中村项目 20-25

公顷）、商业办公用地供应计划 5 公顷（均为城中村项目）、产业

用地供应计划 60-70 公顷。

同意菊园体育中心市政配套道路新建工程等地块列入嘉定

区 2024 年度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、水域及

水利设施用地、特殊用地等供应计划。

请你区根据计划安排，强化空间引导，加强区域统筹，有序

推进各类用地出让，有效保障市政公共类用地供给，确保计划向

重点发展区域倾斜，确保区域内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、保障性住

房项目、产业项目等尽快落地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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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区应滚动编制三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，充分衔接土地

准备和供应，强化用地支撑保障，不断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

效益。强化土地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管理，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促

进经济转型升级。

（三）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计划

下达嘉定区2024年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立项任务140公顷、

验收任务 140 公顷。减量化实施应聚焦重要生态空间和土地整备

引导区，优先减量低效工业仓储用地，加快国企低效建设用地减

量化。请你区按照“以用定减，以减定增”原则，合理安排减量

化立项和验收工作时序，形成持续流量，保障用地指标的有效供

给。

你区应根据“三调”成果进一步做好减量化潜力测算和情况

分析，研究确定三年减量化计划的目标、结构、布局和时序。

（四）批而未供土地处置计划

请你区进一步全面梳理批而未供土地状况，确定批而未供土

地处置规模，“一地一策”合理确定处置方案。一是通过批文自

动失效、主动撤回或部分调整等，实现建设用地规模减少、用地

指标平移；二是对符合供应要求的地块，应加快办理土地供应手

续。具体年度任务另行下达。

你区应建立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三年滚动计划，在加大已批土

地供应力度的基础上，通过平移指标拓展用地指标来源，与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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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用地需求做好衔接。

（五）增量建设用地计划

请你区认真梳理国家和本市重大战略项目、经市有关部门认

定的重大产业项目等满足增量建设用地计划使用条件的项目需

求。对于满足使用条件的项目，请在农用地审批环节按项目提出

申请。

你区应根据增量建设用地计划使用口径，动态掌握三年内增

量建设用地计划需求规模。

三、执行要求

国土资源利用计划执行，应始终坚持“遵循规划引领、保障

规划实施、推进国土资源高质量利用”的原则，合理安排实施时

序，做好各计划之间的协调联动。请在具体执行过程中，着重把

握如下方面要求：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计划联动的规律性研究，提高计划执行效

率，提升国土资源配置效能和综合效益。

（二）进一步规范年度计划调整，市局对各区计划执行情况

加强监管，指导支持各区因疫情影响、市区重大决策或重点项目

变化引起的年度计划合理优化。

（三）按季度编制，并向市局报送本区国土资源利用计划执

行情况报告。市局加强对各区计划执行情况的考核，并纳入年度

综合考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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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嘉定区 2024 年土地储备计划地块基本情况表

2.嘉定区 2025—2026 年土地储备滚动计划地块基本

情况表

3.嘉定区 2024 年土地专项准备计划地块基本情况表

4.嘉定区 2025—2026 年土地专项准备滚动计划地块

基本情况表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4 年 7月 25日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

抄送:嘉定区政府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4 年 7月 25 日印发


